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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都双流机场使用X射
线人体安检设备一事，环保部
近日向四川省环保厅发函，要
求其对未经许可违法生产、销
售、使用X射线人体安检设备
的单位，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在舆论场里争论多时的一
桩“口水官司”终于有了一个比
较权威的结论。除了这样一个
权威的结论，公众还想知道究
竟是谁制造了对公众健康的大
面积误伤。

成都机场的安检设备之所
以被发现问题，是因为细心乘
客的不经意一瞥。明明是X射

线人体安检设备，却不给乘客
明显的警示，并且用所谓的“弱
光子人体安检仪”麻痹甚至误
导公众。机场方面的心思不难
揣测。这种安检设备一次可以
通过三个成年人，相比之下有
明显的效率优势，机场如果为
自己的便利考虑当然不会拒绝
使用这种设备。但是，他们也清
楚公众普遍对X射线照射有畏
惧心理，所以才用“弱光子透视
技术”糊弄乘客。为了自己方
便，罔顾他人健康，机场方面的
损人利己应该受到严厉追责。
环保部门既然已经认定这是一
起违法行为，就应该让违法者
承担责任，而不能叫停了之。

在此事件见诸媒体之前的
几个月，就有网民讨论过成都
火车东站可以“欣赏美体”的安

检设备有没有危害。有人认为
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危害，尤其
是对一些特殊群体，有人则认
为风险微乎其微，照射一次相
当于吃一根香蕉的辐射，更多
的人只是担忧个人隐私泄露，
而不太在意安全与否。毕竟在
常人看来，火车站、机场这种场
所使用的安检设备必定会经过
严格的检测和审批。但是让人
尴尬的是，成都东站和北站使
用6台人体安检设备，不仅未按
规定办理许可证增项，好像也
没有进行过相应的检测。直到
事发之后，成都铁路局才做恍
然大悟状，要求设备厂商尽快
对安全性等进行检测。这种视
公众健康为儿戏的行为已经突
破了公众对这些公共机构的信
任底线。

环保部的权威结论为民间
旷日持久的猜测和议论画上了
句号。遗憾的是，环保部给四川
环保厅的复函并没有及时公之
于众，而是无意中被流传到网
上，然后环保部才对媒体承认
内容属实。事关公众健康的大
事，环保部为何如此低调很值
得琢磨，其中可能有“护短”考
量。按规定，机场、车站等场所
安装放射性设备应到当地环保
部门审批。而未经许可就擅自
使用X射线人体安检设备的现
象，在成都已经是见怪不怪，当
地环保部门的责任是无可推卸
的。或许，很多环保部门的官员
也已经被这种违法使用的设备
照射了多次，而没有觉察到问
题的存在。

虽然环保部定性此事为

“违法行为”，但是机场和铁路
方面似乎没有太当回事。面对
质疑，机场先是给出“旅客自愿
选择安检方式”的答复，最后才
不得不表示等到新设备来了再
更换，铁路方面更是把皮球踢
给了厂商。不可否认，机场和铁
路的强势来自于他们独特的垄
断地位，但这不是环保部门可
以视而不见的理由。环保部门
的强势不仅要靠强硬的环保法
规撑腰，更要靠环保部门自身
的积极作为。摆在环保部门眼
皮子底下的违法行为都不能得
到及时处理，又怎么指望一些
强势机构会主动低头。所以，成
都大面积违法使用X射线人体
安检设备，表面上看是机场、车
站不负责任，往深层追究则是
环保部门长期不作为。

环保不作为，才使X光安检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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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责“杀手锏”倒逼劳务税升级

□范佳富

实习旺季的尾声，一批批
结束实习返校的学生陆续遭遇

“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对这
些学生而言，这是他们人生中
第一个留下深刻印象的税种。
该税制规定的800元起征点，远
低于工薪个税3500元的起征
点。很多实习生抱怨：“本来实
习生就是廉价劳动力，2000元

左右的报酬还要交20%的税。”
（10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劳务税作为我国11项个人
所得税的一种，征收对象是诸
如独立设计师、独立翻译等广大
灵活就业者。2002年，在国税总局

《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
的批复》将勤工俭学大学生纳入
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之后，实习
生也成为劳务税大军中的一员。
实习生若是收入可观，缴纳也无
可厚非，可事实并非如此。

据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
2015年该平台1 . 8万家企业发

布了15万个实习职位，薪酬平
均为95元-135元/天，合计1900
元-2700元/月。月薪两千多元
尚不足以负荷北上广地区的食
宿等基本需求，即便在二三线
城市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可
按1980年至今未修改的劳务
税，刚出“象牙塔”在社会历练
的实习生每月要缴纳个税数百
元，称之为“重赋”一点不为过。

这期间，个税法历经6次修
改，起征点从800元增至3500
元，劳务税却“岿然不动”，显然
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不仅如

此，事关劳动者“奶酪”的夜班
津贴的相关政策法规也沉睡了
长达20年之久。比如，上海、江
苏等地执行的仍是上世纪90年
代的标准，以至于出现了职工
连续工作12小时，夜班费仅4 . 4
元的现象。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让诸
如劳务税、职工津贴等与社会
严重脱节的“古董”与时代同
行、与民意呼应、与改革衔接，
才能彰显法治的公平与正义。
不然，落后的政策法规只会沦
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起到

适得其反的效果。
因此，各级立法机关要承

担起应有的职责，不仅要弥补
现有法律体系的漏洞，还要唤
醒沉睡的法律法规，让其及时
更新，始终焕发青春。更重要的
是，要将法律制度的完善度与
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挂钩，用
问责“杀手锏”倒逼劳务税相关
法规的升级，如此才能让法律
蕴含温度，保持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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